附件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听证会
问题及建议答辩情况一览表
	序号
	提出的问题及建议
	答辩情况
	答辩内容

	1
	关于新增的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从事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理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许可证，并在许可范围内进行相关活动”，目前餐厨垃圾收运处理实行特许经营模式，此处的“相应许可证”和目前的特许经营是否一样？建议以后餐厨垃圾收运处理还是实行特许经营模式。
	解释说明
	1.特许经营和餐厨垃圾收运处理行政许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特许经营是一种政府授予的经营模式，行政许可是一种行政审批事项。
2.现行政策中，餐厨垃圾收运、处理工作实行特许经营模式，且相关特许经营企业需依法取得收运、处理行政许可。

	2
	关于新增的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餐厨垃圾为原料进行食品生产、加工。餐厨垃圾处理单位应利用技术手段改变废弃食用油脂部分或全部化学性质，使其不可回流至食品加工领域。”此处“技术手段”有点泛，加热熬地沟油也属于技术手段，也改变了全部或部分化学性质，但这明显是不够的，建议细化明确“技术手段”。另外，建议建立废弃食用油脂管理台账，对废弃食用油脂的来源、重量、去向、用途进行严格管理。
	解释说明
	1.此处“技术手段”的立法本意，是指能够确保废弃食用油脂不可回流至食品加工领域的处置方法。鉴于技术发展具有动态性且更新速度较快，为维持条款的适用性与前瞻性，不宜在条文中对具体技术手段或类型进行细化限定。鉴于此，拟将“餐厨垃圾处理单位应利用技术手段改变废弃食用油脂部分或全部化学性质，使其不可回流至食品加工领域”修改为“餐厨处理单位应采用技术手段确保废弃食用油脂不可回流至食品加工领域”，突出不可回流至食品加工领域的重点。
2.目前我市针对废弃食用油脂的管理，实际已建立了管理台账，后续将在日常监管中进一步加强台账的规范化与精细化管理。

	3
	建议删除第十七条第三款“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相关表述，理由：经过多年的发展，餐厨垃圾已实现了集中化、规模化处理，从经济、污染控制、企业行业发展方面都更有优势，因此不建议就地处理。
	采纳
	采纳

	4
	建议保留原《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食堂、餐饮单位以及有条件的住宅区安装符合标准的厨余垃圾处理装置，进行就地处理。”理由：目前厨余垃圾基本都是长距离运输，集中式处理，运输成本较高，有二次污染的风险，因此建议保留就地处理模式。
	不采纳
	1.目前深圳市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布局是分区集中、就近处理的格局，以大型集中设施为主，全市大部分区辖区内都有厨余垃圾处理设施，除个别区受场地限制，市局通过跨区统筹调配的方式进行就近处理。
2.根据实际数据统计，运输成本占综合成本的比例低于40%，深圳市采用了新能源运输车辆等综合措施，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
3.深圳市针对餐厨垃圾采用全密闭槽罐车运输的方式，加大对运输过程中跑冒滴漏造成环境污染行为的处罚力度，目前我市基本没有发生运输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的情况。
4.分散设施和大型集中设施相比，可能存在以下几项不足：一是目前小型设施基本以加热或滤水、沥油的方式为主，小型设施沥油效果不如大型设施，大型设施沥油率能达到40%左右，小型设施只能达到2%。二是运行需要能源支撑，从数据统计来看，就地处理设施处理成本远高于大型集中设施。三是大型集中设施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规范，符合规划建设、生态环保的要求，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安全风险评价等相关程序，合法合规开展建设。大型集中设施的环保风险较低，对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排放进行严格约束，纳入日常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范畴，总体来说运行效果比较好。

	5
	第十三条第三款修改了“有害垃圾”的定义，新增了“有害垃圾，是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的，……”，实际上新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并未定义有害垃圾，因此，直接引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而不作进一步说明是不准确的，建议修改为“有害垃圾，是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定的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并建议同步修改第三十四条有害垃圾处理相关表述。
	采纳
	采纳

	6
	关于第二十七条“有害垃圾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收集，并运输至符合国家标准的贮存点。”废弃药品的回收，以前市场监管局、社区社康有收集点，实行垃圾分类之后，这些收集点就没有了，废弃药品应该交给谁回收？
	解释说明
	根据我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居民产生的小量过期药品可直接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末端可进行无害化处理。

	7
	建议细化垃圾分类激励制度，除了精神奖励之外，能否对社区或物业进行激励，比如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升级改造进行激励。
	采纳
	目前我局正在修订《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拟研究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及暂存点升级改造进行激励。

	8
	关于第五十四条“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家庭或者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激励”，这里的激励是不是可以更具体？城管颁发的证书或荣誉可能对教育系统来说没有太大作用，能否在这一块给予针对性证书激励，可能更有助于垃圾分类宣传。
	采纳
	目前我局正在修订《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后续我局将结合行业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研究对单位和个人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激励方式。

	9
	建议根据城中村、老旧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指引。比如南头古城专班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百村建设要求，希望垃圾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具有自己的IP特性，但目前分类投放点外观是统一标准，旅游景点需要有自己的个性，与建筑融为一体，这种矛盾如何解决？
	解释说明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是住宅区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应遵循的原则。历史文化街区等应按照我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可结合自身情况设置外观与文化特性一致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10
	关于“好房子”建设，在《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哪些地方有所体现？新加坡大量采用新的垃圾分类投放方式，国内的天津中新生态园已经运行了十几年，目前深圳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新建规模以上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点规划设计方面，是否有强制性标准和约束？
	解释说明
	1.《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计导则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生活垃圾暂存点等设施”。《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计导则》聚焦“规划引领、源头治理、科技赋能”，旨在新建、扩建或改建建筑项目推动新一代生活垃圾收运技术如气力管道和地埋式垃圾收运系统等应用，实现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使用”。同时，从根本上提升分类投放便利性和收运效率，破解大容量人口集聚区域的垃圾治理难题，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和“好房子”建设标准。
[bookmark: _GoBack]2.《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对住宅区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的设置做了强制性要求，包括垃圾分类投放点的数量、收集容器的设计等。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建设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计导则》，房屋在规划设计时可参照《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计导则》配套规划、建设气力管道或地埋式垃圾收运系统，为市民创造方便整洁的居住环境。

	11
	关于第七条“市、区发展改革、规划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建设、教育、商务、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相关工作。”这句话较笼统，建议细化各部门职责。
	解释说明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对各相关部门职责提出原则性规定，后续将在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中会对各职能部门具体工作提出详细要求。

	12
	关于第十七条“市、区主管部门应当公布废弃的家具、电器电子产品、年花年桔和其他花卉绿植收集单位的名单、联系方式和收费标准。”这里的收费标准是指什么，是指收运时要向他们收费吗，还是指经营性场所要收费？
	解释说明
	目前这些类别垃圾由各区委托服务企业到各住宅区暂存点进行收运，相关费用由财政支付。针对部分居民有上门搬运废旧家具的需求，辖区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收费标准，由辖区收运服务企业给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13
	关于第四十六条“市教育部门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纳入本市幼儿园、中小学教育内容。”该条款未能落实到位，条款要求较简单，未明确责任单位职责。
	解释说明
	该条款是对教育部门垃圾分类职责的定性描述，具体工作方式由教育部门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开展。

	14
	建议在第五十一条“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依法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工作。”中加入“源头减量”。
	采纳
	采纳

	15
	关于第六十二条“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在开展文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社区、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时，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情况纳入评选要求。”该条款是否在落实，有哪个单位在监督执行？
	解释说明
	住建部门负责开展绿色社区评选，各区城管部门负责对单位和个人进行垃圾分类激励认定，都有相关的具体要求。

	16
	第六十四条到第七十条设置了罚则，但未细化执法程序。建议考虑增加相应条款，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严格遵循《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如出示证件、告知权利义务、听取陈述申辩等，并制定自由裁量权基准，防止处罚随意性。例如，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应量化标准（如多次违规），以提升执法透明度。
	解释说明
	我局将在《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后续配套文件中给出详细说明。



